附件
畜禽养殖场（户）兽药使用记录
（样式）

养殖场（户）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畜禽品种：
	使用日期
	兽药通用名称
	产品批准文号
	产品批号
	规格
	生产企业
	群体用药
	个体用药
	使用方法
	使用总量
（毫升或克）
	休药期
	停药日期

	
	
	
	
	
	
	圈号
	数量
	日龄
	日龄
	编号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    备注：1.本记录适用于兽用化学药品、兽用中药的使用。记录内容可纸质填写，也可电子方式记录，作为兽药使用记录凭证提供给屠宰企业、监管部门等主体时，应打印并加盖养殖单位公章或由养殖户负责人签名确认。2.使用方法：填写饮水、混饲、肌注、输液等方式。3.使用总量：按照兽药标签说明书规定的使用量计算当天用药量。4.休药期：以兽药产品质量标准或说明书标签标注的时期为准。5.停药日期：以该品种兽药使用的最后时间为准，用药过程中可在该栏目填写“用药第*天”。6.兽用疫苗的使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有关规定，做好免疫记录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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